
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培訓具特殊專長需要協助學生計畫 

專業指導人員名冊 

編號 1 2 

姓名   

聯絡電話   

手機   

E-MAIL   

最高學歷   

經歷 

  

目前身份 
□學校教師（練） 

□外聘教師（練） 

□學校教師（練） 

□外聘教師（練） 

證照、證書 

  

專長項目 

  

榮譽事蹟 

  



＊註：所有空格皆需填寫完整，資料不全者，不予受理。 
 

 

 


